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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开展新产品、新设备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与集成创

新，着力攻克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，形成一批具有

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科技成果。分工业类、农业类、社会发展

类、国际科技合作类等四个领域进行组织。

（二）企业技术创新引导计划。重点支持规上工业企业、高

新技术企业、省市级科技创新型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新技

术、新产品的研究开发、中试以及规模化生产，鼓励并优先支持

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、产学研结合项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项目申请单位应是武威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

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单位或者其他相关机构，具有

项目实施的工作基础和条件、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

度、资产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，科研及社会信用记录良好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须设立并正常运营 1 年以上（2021 年 8 月

31 日前工商注册）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、人才团队，有相应

的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，研发费用会计账目健全。

（三）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，在相关领域和专

业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或者技术优势，具备实施项目所需的

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；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达到法定退休

年龄的原则上不得申报。

（四）项目紧密结合武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需

求，符合国家产业、技术政策，有在科学、技术方面的创新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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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行性，预期或者已经产生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或者科学价值，

无知识产权纠纷。

（五）企业牵头申报科技项目的，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企业通过自主研发、受让、受赠、并购等方式，具备对其

承担项目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。

2.企业创新能力强，具备稳定的研发机构或创新平台，如重

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、工程技术（研究）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内

设研发机构、创新平台等；企业从事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

人员能够满足项目实施要求。

3.企业近 3 个会计年度（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

时间计算，下同）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总额

的比例一般不低于 2%。

4.项目配套自筹经费总额与财政经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3:1

（六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申请：

1.同一项目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的；

2.项目负责人在研项目和当年申报项目超过 1 项，项目主要

承担人（项目组成员前 2 名）在研项目和当年申报项目累计超过

2 项的；

3.项目主要承担人 5 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、省级科技计划

项目中有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
4.申报单位近一年度内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、有严

重环境违法行为及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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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合作研发或联合申报的项目，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未做明

确约定的。

三、申报时间、流程

1.网上申报。项目申报单位登录武威市科学技术局网站，进

入“科技管理信息系统”（网址：https:// wwxm.gskeju.

cn/login），按照“系统操作手册”流程，注册申报单位账号，

通过单位账号登录后再添加项目申报人账号，用项目申报人账号

登录后通过菜单导航条“项目申报→新增项目”进入页面，选择

所要申报的项目点击“新增项目”，按要求填写申报材料。截止

时间是 2023 年 6 月 20 日。

2.审核推荐。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做好项目组织推荐工

作，指导协助做好材料填报工作，对申请人和申报单位填报信息

的真实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。申报单位注册时按行政隶属或属地

关系准确选择推荐单位，市属单位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推

荐，县区申报的项目由县区科技局负责推荐，省属在武单位直接

向市科技局推荐申报。

各推荐单位于 6 月 23 日 18 时前完成网上审核推荐工作，6

月 25 日前将推荐文件和汇总表送至市科技局主管科室。

3.申报材料。项目申报时先通过武威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

交材料，经推荐单位审核推荐后通过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纸质

申报书，附相关资料装订成项目正式文本，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

市科技局。

四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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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类别 主管科室 联系方式

重点研发计划

工业类 发展规划与高新技术科 0935-6121401

农业类 政策法规与资源配置科 0935-6121403

社会发展类 政策法规与资源配置科 0935-6121403

国际科技合作类 成果管理与合作交流科 0935-6119082

企业技术创新引导计划 发展规划与高新技术科 0935-6121401

武威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5 月 20 日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武威市科学技术局 2023 年 5 月 20 日印发


